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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3JL202605

270009

江 北 一 市 场

内，商摊使用

高音喇叭产生

噪声。

白山市

浑江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年5月28日，白山市公安局联合白山市城管支队前往江北早市核实。经查，“江北一市场”为江

北早市，早市内有三家商户在经营过程中，高音喇叭音量及收款提示声音过大，影响周边居民正常休息。

属实

彻底解决噪声扰民

问题，规范商家经营行

为，防止问题反弹。

1.2026年5月28日，白山市公安局现场对三家商户负责人给予当场处

罚，责令立即整改。

2.白山市公安局于2026年5月28日—29日持续跟进，走访群众确认问

题解决。

3.涉事商铺目前已停止使用产生噪声的高音喇叭，并保证以后不再

使用。

4.白山市公安局留存相关影像资料，将不定期开展“回头看”检查

。

办结 无

65
X3JL202605

270062

多年前，虹兴

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违规砍

伐树木，占用

林地采矿，废

弃矿渣压占土

地，至今未复

垦。

白山市

江源区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6年5月28日，江源区林业局、区自然资源局、吉林森工三岔子林业有限公司、白山市生态环境局

江源区分局、江源区城墙街道前往虹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核实。

1.关于群众反映“违规砍伐树木，占用林地采矿”问题。该问题基本属实。经查，虹兴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虹兴铁矿涉占江源区地方管辖集体林地面积363平方米，江源区林业局正在立案调查中；核查该矿涉

占地类为历史形成的工矿用地；三岔子林业有限公司自2006年至2014年，对该矿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共行

政处罚8次，处罚总面积共计9.4亩，举报人所称虹兴矿业违法侵占林地千亩以上无事实依据；自2014年处

罚整改完成后，未发现该矿有新增的侵占林地行为，也未接到相关信访投诉。

2.关于群众反映“2016年占用耕地堆放矿渣废料40亩”问题。该问题基本属实。经查，2010年至2025

年，该公司采矿区内并无耕地迹象影像，亦无损毁承包耕地等情况。后续将根据核查结果，按照工作职

责，予以查处。

3.关于群众反映“至今未复垦”问题。该问题不属实。经查，该矿实际压占土地面积24.4673公顷，

截至2025年末，该矿未完成场区土地平整10公顷的工作量。

基本属

实

1.江源区林业局对

虹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虹兴铁矿违法占用林地

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对

该公司虹兴铁矿依法进

行行政处罚，要求限期

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

件。

2.江源区自然资源

局将按照最终地类认定

结论，依法开展立案查

处工作。

3.江源区自然资源

局督促该公司按照《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制定的阶段

实施计划和年度工作安

排，切实履行土地复垦

义务和责任。

1.针对群众反映的“违规砍伐树木，占用林地采矿”问题。江源区

林业局已对虹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虹兴铁矿违法占用林地行为依法查

处，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于2027年5月末（下一造林季）前，

恢复植被并整改验收销号。

2.针对群众反映的“2016年占用耕地堆放矿渣废料40亩”问题。江

源区自然资源局已开展数据核查及相关调查工作，待相关调查核实确定

后，将根据工作职责依法予以查处，并持续加强监管。

3.针对群众反映的“至今未复垦”问题。江源区自然资源局将按照

2026年4月16日对该矿下达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的要求，持续

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如企业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将依法予以查

处纠正。

阶段性办结 无

83
X3JL202605

270084

七道江镇驮道

村，有人在公

路边距离居民

区不足50米的

位置建设养牛

场，养殖粪污

压占土地、排

入河流，产生

异味。

白山市

浑江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6年5月28日，白山市七道江镇政府前往七道江镇驮道村核实。经查，村民郑某在公路边距离居民

区不足50米的位置建有养牛场，该养牛场存栏量为76头，年出栏量为10头，未达到规模化养殖标准，建有

化粪池、堆粪场，日常养殖产生的粪污主要通过转运还田的方式处置。养殖场附近耕地一角堆放少量牛

粪，是该耕地所有村民自行收集囤积，用于后续还田备耕，与郑某无关，因堆放量小且已风干，现场无明

显异味。沿养殖场南侧河段巡查发现，河道旁有少量牛粪，是养殖户郑某运送牛粪还田途中散落，未发现

粪污直排河道的现象，河道内无异味。该养殖场门前道路散落牛粪较多，现场产生异味。

部分属

实

1.农户自家耕地少

量堆放牛粪及时苫盖，

防止露天堆放产生异味

。

2.立即清理河道旁

、养殖户自用路沿线散

落牛粪。

3.督促养殖户后续

规范运输，严防粪污散

落，签署承诺书，做到

随落随清，防止问题反

弹。

1.2026年5月28日，七道江镇政府现场对养殖户郑某提出整改要求；

2026年5月30日，养殖场外牛粪已清理完毕。

    2.对牛粪堆放耕地权属村民进行劝导及时苫盖，防止异味产生。

3.养殖户郑某签订粪污整改方案承诺书，七道江镇政府与属地村委

会将不定期开展巡查。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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